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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訴之變更追加  
 

 

意義 

   訴訟繫屬後，法院本應就原告於起訴時所特定之「訴訟客體」，在特定的訴訟主

體間予以審理裁判，以解決當事人間所存在之紛爭。但訴訟程序進行中，若依原告之

聲明，變動原來的「訴訟客體」，即構成「訴之客觀變更追加」，若追加合法，法院

應併就新、舊訴全部審判。而若原告欲以新的訴訟客體取代舊的訴訟客體，稱為「訴

之客觀變更」，若訴之變更合法，則舊訴已為新訴所替代，法院只能就新訴為審判。 

  所謂「訴訟客體」，在概念上包括「訴訟標的」與「訴之聲明」，因此只要二者

之一在訴訟程序進行中發生變動，均屬於「訴之客觀變更追加」。其目的在於使紛爭

得一次解決，並且有助於訴訟經濟之達成。 

訴之變更追加要件 

   訴之客觀變更追加，既涉及原告所聲明「新訴」的審理裁判，在本質上即不可能

於第三審上訴時提出，蓋作為法律審的第三審法院，原則上不為事實的調查與認定。

依民訴法§255Ⅰ之規定：「在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就

此「原則禁止」訴之變更追加的基本規定，發生作用之時間始點在「訴狀送達於被告

後」；若原告在「訴狀提出於法院後、送達於被告前」聲明訴之變更追加，由於根本

不生影響訴訟程序安定性以及被告防禦之問題，而不在禁止之列。而針對原則禁止的

規定，民事訴訟法設有例外的容許性事由。 
被告同意者（民訴法§255Ⅰ）： 

  意義：就原告聲明之訴之變更追加，若得被告同意，即得為之。被告之同意，

無論明示或默示，均無不可。同時被告就原告所聲明之訴之變更追加，若未提出異

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將視為同意（民訴法§255Ⅱ）。 
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民訴法§255Ⅰ）： 

  意義：為了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並且避免原告另行起訴，使原告在

舊請求之基礎事實如與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時，則毋須經被告同意即得為訴之變

更追加，可利用原訴訟資料或證據資料為判斷，避免當事人就同一訴訟資料另行起

訴，浪費訴訟資源。而就「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此要件適用之範圍，實務和學說

上有不同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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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訴法§255Ⅰ「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Q ： 民訴法§255Ⅰ之「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之適用範圍為何？ 

Α： 

社會事實同一說（○呂師）
1
：本款之原因事實，即是指民訴法§244Ⅰ之原因事

實請求之基礎事實，指得是紛爭事實關係，而非審判之資料，因此本款之「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應為紛爭本身的事實關係同一或與原因事實同一的社會事實，故強調

須得利用前請求之訴訟資料及證據資料，用以處理請求權競合之情形。
2 

紛爭關連說（○實）：紛爭關連說多為實務所採，認為新舊兩訴之主要爭點共通，

能期待其利用原有之訴訟資料或證據資料，且其利益主張屬於社會生活上同一或一連

串紛爭之關係者，即屬「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
3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1573號民事裁定 

 所謂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係指變更或追加之訴與原訴之主要爭點有共同

性，各請求利益之主張在社會生活上可認為同一或關聯，而就原請求之訴訟

及證據資料，於審理繼續進行在相當程度範圍內具有同一性或一體性，得期

待於後請求之審理予以利用，俾先後兩請求在同一程序得加以解決，避免重

複審理，進而為統一解決紛爭者，即屬之。 
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邱派）

4
：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認為「請求之基礎事實」，

應解為係判決中隨著當事人陳述範圍之擴大、可能涉及之所有基礎事實資料而言，基

於訴訟法之觀點，為追求紛爭解決一次性和訴訟經濟之要求，徹底解決當事人間之紛

                                                        
1 呂太郎，民事訴訟法，初版，頁399-401。 
2  讀者可能會覺得社會事實同一說有些難懂，怎麼牽扯到了民訴法§244Ⅰ？但讀者不用慌張，社會事

實同一說之理論是在舊訴訟標的理論底下，認為即使同一社會事實所生之紛爭，但原告主張的請求權

基礎不同，仍為不同訴訟標的，而為紛爭解決一次性之配套，使當事人得訴之變更追加其他請求。因

此社會事實同一說適用於舊訴訟標的理論下請求權競合之情形，因如是新訴訟標的理論，基於同一社

會事實所生之請求，本來就是同一訴訟標的，請求權不同僅為攻防方法之不同，本就不適用訴之變更

追加禁止的規定拉～ 
3 紛爭關連說目前多實務見解所採，但簡單來說，紛爭關連說主要著眼於「主要爭點共通」、「訴訟資
料得以援用」、「紛爭同一或有關連」，因此如變更追加後法院審理需要判定新訴訟資料者，依此說

就不得訴之變更追加囉！ 
4 邱聯恭，口述講義，2015年筆記版，頁224以下；許士宦，請求之基礎事實、原因事實與訴之變更、
追加－最高法院九十年度臺上字第一六號民事判決及九十年度臺抗字第二號民事裁定評釋，台灣法學

雜誌33期。 

1爭點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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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5 

 
 

訴之聲明的擴張或減縮（民訴法§255Ⅰ）： 

意義：當原告所聲明之訴之變更追加，並不涉及「訴訟標的」之變動，而僅為訴

之聲明的擴張或減縮，由於審判的基本對象並無根本改變，對於被告防禦及訴訟

終結之影響不大，從而即使無被告同意，原告仍得為之。而所謂訴之聲明的擴張

或減縮，在理論上包括「量之擴張或減縮」以及「質之擴張或減縮」。 

類型： 

量之擴張或減縮
6
：例如：原告本於起訴時所主張之同一買賣價金交付請求權，

將訴之聲明由一百萬擴張為一百五十萬，或減縮為五十萬元。 

質之擴張或減縮：例如：就同一筆債權，由確認請求擴張為給付請求或由給付

請求縮減為確認請求。 
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民訴法§255Ⅰ）： 

意義：在原告起訴後，若因情事變更而使原告之舊訴無從繼續維持，此時亦例外

允許原告得不經被告同意，聲明將舊訴變更為新訴。因據以請求之法律關係有所

變動，如不許其變更聲明，即無法達到原告起訴之目的者，原告勢必另行起訴，

徒然浪費訴訟資源，不如允許當事人變更聲明，以便繼續利用已進行之訴訟資料。 

事例：原告原本起訴請求被告交付買賣標的物，嗣後買賣標的物滅失，原告本來

請求之給付已不可能，而允許原告訴之變更請求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 
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民訴法

§255Ⅰ）： 

意義：承認於此情形下得追加訴訟當事人之主要目的在於解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之場合，如不准許其追加應為當事人之人，必然要將原告之訴以當事人不適格為

由駁回。造成原告必須重新以適格之當事人起訴，造成訴訟程序之浪費，不如使

原告追加當事人以補正當事人適格。 

適用範圍：民訴法§255Ⅰ此款之適用範圍為何，法未明文規範，然而在「固

                                                        
5 「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為邱派學者所採，目前可說是民訴之有力學說，適用上僅需當事人陳述範圍
擴大，法院審理上所涉及之事證，均可認為係此所謂之基礎事實。因此對照「社會事實同一說」，將

「請求之基礎事實」對應於民訴法§244Ⅰ訴訟標的之「原因事實」，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所謂的基

礎事實要比原因事實廣得多，在訴訟上的運用，判決基礎事實同一說也較為廣泛，最容亦允許當事人

訴之變更追加！ 
6 實務上有認為，減縮訴之聲明性質上與訴之一部撤回無異，故於本案經終局判決後減縮訴之聲明者，
應類推訴之撤回之規定，不得再就該部分為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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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共同訴訟」上有補正當事人適格之功效，而在「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之類

型本無為追加適格當事人之必要，是否亦適用民訴法§255Ⅰ，學說與實務見

解產生論爭。 

      

    
 

民訴法§255Ⅰ當事人之追加適用範圍 

Q ： 民訴法§255Ⅰ當事人之追加適用範圍是否包括「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Α： 

實務：部分實務見解有認為，民訴法§255Ⅰ當事人之追加，僅限於追加當事人

為固有必要共同訴訟之情形，而追加當事人之目的係為補正當事人適格之欠缺。 
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8號裁定 

 按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五款所謂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

確定，係指依法律之規定必須數人一同起訴或一同被訴，否則當事人之適格有欠

缺，原告即因此不能得本案之勝訴判決者而言。 
學說： 
 ○呂師：類似必要共同訴訟，本無為追加適格當事人必要，然民訴法§255Ⅰ僅規

定於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即有本款適用，且於類似必要共

同訴訟之場合，許其依本款規定追加當事人，亦有助於避免裁判牴觸，無

排斥適用必要。
7 

 ○沈師：民訴法§255Ⅰ所規定之當事人追加，應包括追加當事人後成為固有必要

共同訴訟以及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之情形，類似必要共同訴訟人之追加，其

訴訟標的亦有合一確定之必要，而應許可，理由如下： 
    類似必要共同訴訟雖無當事人適格之問題，但該訴判決效力會及於第三

人，應使第三人有參與程序受程序保障之機會。 
    徹底解決紛爭，避免將來因第三人未參與訴訟提起第三人撤銷之訴，符合

訴訟經濟。 
    依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民訴法§56Ⅰ所稱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

必須合一確定者，係指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與類似必要共同訴訟，此無爭

議。則何以在民訴法§255Ⅰ解釋應限縮其範圍，尚乏合理之論據。
8 

                                                        
7 呂太郎，民事訴訟法，初版，頁402。 
8 沈冠伶，當事人之追加－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抗字第八號裁定之評釋，月旦法學雜誌126期。 

2爭點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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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統整 
民訴法§255Ⅰ當事人之追加之適用範圍： 

○實：僅適用於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呂師：包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類似必要共同訴訟，避免裁判矛盾。 
○沈師：包括固有必要共同訴訟、類似必要共同訴訟。 
   使第三人有參與程序受程序保障之機會。 
   徹底解決紛爭，符合訴訟經濟。 
   依文義解釋及體系解釋民訴法§56Ⅰ。 
 

 
    

   
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台上字第一○九一號民事判決意旨謂：「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

六條第四款（即現行二五五Ⅰ）所謂合一確定之必要，須於法律上存在，若僅因

同一事實或法律上問題，於各共同訴訟人應受之判決俱有影響，在理論上應為一致

之判決，而非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於法律上對於各共同訴訟人應由判決合一確

定者，不得解為必要之共同訴訟，關於連帶之債，債權人除得於債務人全體為請求

外，亦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請求，性質上，其法律關係並非對於全體債務

人必須合一確定，故連帶之債之債權人追加連帶債務人為被告，並無民事訴訟法第

二百五十六條第四款規定之適用。」試問：如甲搭乘乙客運公司之大客車返家過春

節，途中因丙司機之疏失而發生車禍致甲身體受傷。甲原以丙為被告向法院起訴請

求丙應賠償甲新台幣一百萬元。起訴後甲始追加乙為被告。此時法院應否准許？並

試以己見評析前開最高法院之見解是否可採。 （99政大法民法組） 
    

【提示】 
本題應先論述連帶債務關係是否合一確定，共同訴訟為何種類型之爭點，就普通共

同訴訟和類似必要共同訴訟兩說併陳，並就最高法院之見解予以評析。 其次就民訴法

§255Ⅰ當事人之追加適用範圍此爭議問題，可以先論述實務認為僅適用於固有必要

共同訴訟之看法，再說明學者之批評後，最後評析題目所示之最高法院見解。 

      

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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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審追加當事人 

如當事人於第二審時，始訴之追加當事人，依民訴法§446Ⅰ規定：「訴之變更或

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六款情形，不

在此限。」似僅需符合民訴法§255Ⅰ即可於二審追加當事人，然學者對此提出應

得新當事人同意之不同看法。 
Q ： 第二審追加當事人是否需經新當事人之同意？ 

Α： 

○實：實務見解對於當事人於第二審時始追加當事人，未將新當事人之同意認作追加之

要件，反多以舊當事人之同意之同意或是符合民訴法§255Ⅰ要件，作為認作

追加之要件，僅就法條規定單純地解釋適用。
9 

○沈師
10

： 
   新當事人之同意並非在第二審追加當事人時之法律明定要件，此恐未考慮到

各當事人間之不同利益，在第二審始追加當事人，新當事人未經第一審訴訟

程序，但為保護新當事人之審級利益，只要新當事人同意，願意拋棄第一審

之審級利益，亦許為在第二審之追加。 
  然而如新當事人不同意係濫用其同意權時，基於程序法上誠信原則之法理，法

院則仍例外許為追加，因為避免同意權之濫用，民訴法上已有明文得由法院

裁定取代同意權之規定，如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訴法§254Ⅱ）、命未起訴

之人於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民訴法§56-1Ⅰ），本於相同法理，法院得認

當事人濫用同意權時，許在第二審為當事人追加。 

爭點統整 

第二審追加當事人是否需經新當事人之同意： 
 ○實：符合民訴法§446Ⅰ、民訴法§255Ⅰ即可於二審追加當事人。 
 
     原則：須得新當事人之同意。 
 ○沈師： 
     例外：新當事人濫用同意權時，法院例外允許當事人追加。 
 

 

                                                        
9  參見最高法院91年度台抗字第707號裁定。 
10 沈冠伶，當事人之追加－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抗字第八號裁定之評釋，月旦法學雜誌126期。 

3爭點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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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主張Y向伊借款新台幣500萬元，而簽發同額支票一紙交伊收執，作清償之用（X、

Y為直接前後手），經X為付款之提示，遭受拒絕，乃提起清償票款之訴。第一審法

院審理中，Y對支票之真正並不爭執，僅以其未收受借款，消費借貸未成立為抗辨，

此際，應由何人就借款已未交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又本案若經第一審法院為終

局判決後，上訴於第二審法院，X主張Z為X、Y間借款關係之連帶保證人，而追加Z
為被告，第二審法院應否准許？ （104台北大法研民事法組） 

    

【提示】 
本題中之第一小題為舉證責任之分配，尚未和讀者們說明，因此暫時不予以解析，

因此筆者僅單就第二小題為解析： 
前言可簡單敘述二審追加被告之規範目的，有助於紛爭解決一次性，避免濫訴浪費司

法資源，使須受合一確定之人得一同成為當事人。 
另外必須先就連帶保證人所負連帶債務關係是否合一確定為論述，得參照當事人章節

之內容，採取肯否兩說併陳。 
最後應採取學者之見解強調二審追加被告之審級利益考量，應得新被告之同意才可追

加當事人。 

 

類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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